
公告编号：2023-033 
 

证券代码：832373        证券简称：美特桥架       主办券商：安信证券 

 

 
许昌美特桥架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 

 

一、情况概述 

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许昌美特桥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的委托，对公司2022年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

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许昌美特桥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书》及《关于许昌美特桥架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的

专项说明》。公司监事会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露

规则》及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进行说明。 

二、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的主要内容 

1、由于美特桥架公司人员流失，内部控制未能得到有效执行，与财务报表

相关的内部控制失效，如重要的业务单据丢失，未对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

程等主要资产进行有效的盘点，收入、成本、费用跨期等，我们无法评估上述

内部控制失效对整体财务报表的具体影响。 

2、如财务报表附注六、2，7，8所述，美特桥架公司存货2022年期初账面

余额164,225,541.16元，计提跌价准备58,337,396.33元，账面价值

105,888,144.83元，期末账面余额166,570,886.08元，计提跌价准备

58,337,396.33元，账面价值108,233,489.75元；固定资产2022年期初账面价值

25,615,240.03元，期末 22,368,448.32元；在建工程2022年期初账面价值

15,993,165.04元，期末账面价值15,993,165.04元，由于美特桥架公司主营业

业务基本停滞，在建工程处于停建状态，存在明显减值迹象，同时未能提供存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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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盘点计划，存货存放的具体位置，存货、固定资产及在建工程的减值测试过

程及依据，我们未能对存货实施监盘，资产减值测试复核等程序，导致我们无

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存货期初期末的真实性以及上述资产期初期末

减值准备计提的充分性及合理性作出准确判断，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

金额进行调整。 

3、我们对银行存款、长期借款的期初期末余额实施函证程序，截至审计报

告日，尚有部分未收到回函，未回函部分涉及银行存款期初919,758.21元，期

末167.98元，长期借款期初35,000,000.00元，期末35,000,000.00元；导致我

们无法对银行存款期初期末余额的准确性、受限情况以及长期借款期初期末金

额的准确性及完整性做出准确判断。 

4、我们拟对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应付账款、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的

期初期末余额及涉及的交易额（收入、成本）实施函证程序，但由于企业未能

提供有效的函证地址等原因，导致我们多数函证未能发出，同时发出的函证截

至审计报告日多数未能收回，合计涉及应收账款期初期末金额分别为

115,119,237.23元、105,378,570.43元；预付账款期初期末金额分别为

20,837,821.98元、21,614,414.68元；应付账款期初期末金额分别为

17,385,980.00元、18,036,252.24元；其他应收款期初期末金额分别为

28,039,102.83元、28,186,415.54元；其他应付款期初期末金额分别为

38,980,501.68元、49,466,922.60元，且由于重要的业务单据丢失，导致我们

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替代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对上述往来款项的性

质、期初期末金额以及交易金额（收入、成本）的准确性作出判断，也无法确

定是否有必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5、如财务报表附注二、2所述，美特桥架公司近三年持续亏损，其中2020

年净亏损额166,604,228.53元，2021年净亏损额12,112,759.83元，2022年净亏

损额27,654,380.84元，截止2022年12月31日，净资产为-17,587,667.41元，已

经严重资不抵债，连同财务报表附注六、11、18以及附注十、1所述的事项，美

特桥架公司存在银行借款逾期，面临较多的仲裁，诉讼等事项，财务状况持续

严重恶化，表明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截至审计报告日，美特

桥架公司未对改善持续经营能力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也未进行充分的披露，

我们无法判断美特桥架公司采用持续经营假设编制财务报表是否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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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监事会对该事项的说明 

监事会对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的事项进行了核查，认为： 

1、监事会对本次董事会出具的《董事会关于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

非标准审计意见的专项说明》无异议。 

2、本次董事会出具的专项说明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的反映公司实

际情况。监事会将督促董事会推进相关工作，解决无法表示意见审计报告所涉

及的事项及问题，切实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许昌美特桥架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6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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